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公司章程》； 

2. 公司 2022 年 10 月 2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2022 年第五次董

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3. 公司 2022 年 11 月 3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通知》）； 

4.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5.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等相关人员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6.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7.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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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

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

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

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

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本法律意见书所发表的结论

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

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

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

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股东大会通知》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根据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

股东的持股证明、股东代表的授权委托证明和身份证明、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自然人股东的持股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明等相关资料的验证，以

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和香港

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的 H 股股东资格确认结果，出席本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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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8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217,749,992,505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67060%。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

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H 股股东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

以确定，本所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的股东及 H 股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前提下，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按《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逐项表决通过了下列议案： 

1. 《审议批准选举贾祥森先生连任本行外部监事》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17,675,275,030 99.965687 21,658,742 0.009946 53,058,733 0.024367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922,971,118 99.927872 643,200 0.069638 23,000 0.002490 

 
2. 《审议批准 2021 年度董事长、执行董事薪酬分配方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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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

结果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17,665,703,963 99.961291 61,042,142 0.028033 23,246,400 0.010676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918,791,718 99.475378 4,816,300 0.521440 29,300 0.003172 

 
3. 《审议批准 2021 年度监事长薪酬分配方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17,676,588,624 99.966290 50,156,481 0.023034 23,247,400 0.010676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921,743,618 99.794974 1,864,400 0.201854 29,300 0.003172 

 
4. 《审议批准申请定点帮扶对外捐赠专项额度》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17,723,227,762 99.987708 3,530,243 0.001622 23,234,500 0.010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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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审议批准申请追加对外捐赠专项额度》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17,723,229,762 99.987709 3,527,243 0.001620 23,235,500 0.010671 

 
6. 《审议批准选举张勇先生担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之表决

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16,287,102,978 99.328179 1,436,676,661 0.659783 26,212,866 0.012038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67,090,439 93.877805 56,521,379 6.119434 25,500 0.002761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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